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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项目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丰善村，

其四至范围为：北临北环北路，路北是规划沙河高教园区；西侧与北沙河西三路

之间留有 15m 宽绿地，路西为居民拆迁房用地；南隔 20m 宽绿化用地邻北环路；

东邻北沙河西一路。 

项目总占地面积 24.11hm
2，其中永久占地 18.78hm

2，临时占地 5.33hm
2。永

久占地中，建设用地为 17.14hm
2
(含北京市公租房建设用地 1.50hm

2
)，腾退绿地

1.64hm
2。 

本项目建设内容为新建 13 栋住宅，3 栋公租房，中小学、幼儿园、商业设

施等配套用房各 1 处以及周边铺装和绿化工程。 

根据北京中石化井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投资及施工进度安排，本项目统一规

划，分二期建设实施。其中第一期工程为：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

项目（昌平区沙河镇丰善村职工住宅项目（1#职工住宅楼等 58 项）），第一期工

程用地面积为 20.97hm
2，其中永久占地 15.64hm

2（建筑物工程区 2.37hm
2，道路

及停车场区 6.86hm
2，绿化工程区 6.41hm

2），临时占地 5.33hm
2（均为临时堆土

区）。建设内容为新建 13 栋住宅，中小学、幼儿园、商业设施等配套用房各 1

处以及周边铺装、绿化工程；第二期工程用地面积为 3.14hm
2，均为永久占地（建

筑物工程区 0.37hm
2，道路及停车场区 0.50hm

2，绿化工程区 0.63hm
2，腾退绿地

1.64hm
2）。建设内容为新建 3 栋公租房和腾退绿地以及周边铺装、绿化工程。 

本项目第一期工程于 2015 年 4 月开工，于 2023 年 7 月完工；第二期工程于

2015 年 4 月开工，计划于 2024 年 6 月完工。 

本项目属新建建设类工程，2012 年 11 月 11 日本项目取得了北京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关于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项目核准的批复（京发改

[2012]1848 号）；2014 年 11 月 6 日本项目取得了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项目延期的批复（京发改[2014]2395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

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章，在完

成主体工程项目的同时，必须完成水土保持工程，确保工程持续稳定的发挥效益。

2015 年 1 月，北京中石化井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委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承担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工作。2015 年 3 月，《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人才公租房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通过北京市水土保持工作总站组织召开的

专家审查会，并于 2015 年 4 月 7 日取得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行政许可决定书（京

水行许字[2015]第 115 号）。 

为了确保工程建设中水土保持措施的落实，2015 年 3 月，北京中石化井田

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委托北京建扶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对中石化科学技术

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项目进行工程监理。北京建扶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在

工程监理的过程中，同时对本项目第一期工程的水土保持监理工作代为监理。

2015 年 4 月，北京建扶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确定本项目已具备开工条件，

并及时发布了开工令，要求承建单位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筑第二

工程局有限公司和中航天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开工。 

2016 年 8 月，北京中石化井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委托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

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开展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项目水土保持监

测工作，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在本项目第一期工程完工后提

交了《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项目第一期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

告》。 

2023 年 5 月，北京中石化井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委托北京林淼生态环境技

术有限公司承担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项目第一期工程水土保持

验收报告编制工作，北京林淼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结合水土保持监测、监理单

位各项报告，并进行了细致的现场勘察，最终编制完成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人才公租房项目第一期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北京林淼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在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过程中得到

了北京中石化井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建扶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北

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筑

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和中航天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在此表示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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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置 

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项目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丰善村，

其四至范围为：北临北环北路，路北是规划沙河高教园区；西侧与北沙河西三路

之间留有 15m 宽绿地，路西为居民拆迁房用地；南隔 20m 宽绿化用地邻北环路；

东邻北沙河西一路。 

项目区地理位置见图 1-1。 

 
图 1-1 项目区地理位置图 

项目区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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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总用地面积总占地面积 24.11hm
2，其中永久占地 18.78hm

2，临时占地

5.33hm
2。永久占地中，建设用地为 17.14hm

2
(含北京市公租房建设用地 1.50hm

2
)，

腾退绿地 1.64hm
2。 

本项目建设内容为新建 13 栋住宅，3 栋公租房，中小学、幼儿园、商业设

施等配套用房各 1 处以及周边铺装和绿化工程。 

根据北京中石化井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投资及施工进度安排，本项目统一规

划，分二期建设实施。其中第一期工程为：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

项目（昌平区沙河镇丰善村职工住宅项目（1#职工住宅楼等 58 项）），第一期工

程用地面积为 20.97hm
2，其中永久占地 15.64hm

2（建筑物工程区 2.37hm
2，道路

及停车场区 6.86hm
2，绿化工程区 6.41hm

2），临时占地 5.33hm
2（均为临时堆土

区）。建设内容为新建 13 栋住宅，中小学、幼儿园、商业设施等配套用房各 1

处以及周边铺装、绿化工程；第二期工程用地面积为 3.14hm
2，均为永久占地（建

筑物工程区 0.37hm
2，道路及停车场区 0.50hm

2，绿化工程区 0.63hm
2，腾退绿地

1.64hm
2）。建设内容为新建 3 栋公租房和腾退绿地以及周边铺装、绿化工程。 

本项目第一期工程于 2015 年 4 月开工，2023 年 7 月完工；第二期工程于 2015

年 4 月开工，预计于 2024 年 6 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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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项目主要技术指标 

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项目 

建设地点 昌平区沙河镇丰善村 所在流域 温榆河流域 

工程等级 大型 工程性质 新建 

建设单位 北京中石化井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总投资（亿元） 45.91 土建投资（亿元） 41.34 

建设期 2015 年 4 月~2024 年 6 月 

建设规模 

新建 13 栋住宅，3 栋公租房，中小学、幼儿园、商业设施等配套用房各 1

处以及周边铺装和绿化工程。 

绿化率 37% 主干道 宽 7m，长 3600m 

机动车停车位 4610 个 次干道 宽 4m，长 4100m 

用地性质 R2 二类居住用地 容积率 2.33 

建设用地面积(m
2
) 171400 建筑控制高度(m) 60 

总建筑面积(m
2
) 659160 建筑密度(%) 15.99 

地上建筑面积(m
2
) 400000 地下建筑面积(m

2
) 259160 

二、项目组成及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组成 
占地面积（hm

2） 

总占地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建筑物工程区 2.74 2.74 0 

道路及停车场区 9.22 9.22 0 

绿化区 5.18 5.18 0 

腾退绿地 1.64 1.64 0 

施工生产生活区 （0.35） 0 0 

临时堆土区 5.33 0 5.33 

合计 24.11 18.78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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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第一期工程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项目（第一期工程） 

建设期 2015 年 4 月~2023 年 7 月 

建设规模 

新建 13 栋住宅，中小学、幼儿园、商业设施等配套用房各 1 处以及周

边铺装、绿化工程。 

绿化率 34% 主干道 宽 7m，长 3250m 

机动车停车位 3959 个 次干道 宽 4m，长 3870m 

用地性质 R2 二类居住用地 容积率 2.33 

建设用地面积(m
2
) 156400 建筑控制高度(m) 60 

总建筑面积(m
2
) 586480 建筑密度(%) 15.15 

地上建筑面积(m
2
) 337942 地下建筑面积(m

2
) 248538 

二、项目组成 

项目组成 
占地面积（hm

2） 

总占地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建筑物工程区 2.37 2.37 0
 

道路及停车场区 6.86 6.86 0 

绿化区 6.41 6.41 0 

腾退绿地 0 0 0 

临时堆土区 5.33 0 5.33 

合计 20.97 15.64 5.33 

 

1.1.3 项目投资 

项目总投资 45.91 亿元，其中建筑工程投资 41.34 亿元；第一期工程总投资

38.23 亿元，其中建筑工程投资 34.42 亿元。建设所需资金全部由建设单位自筹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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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项目组成及布置 

（1）建筑物工程 

本项目共新建住宅楼 13 栋、公租房 3 栋、配套建筑 3 处。其中住宅楼设置

80m
2
~200m

2 七种户型住宅 3166 套；公租房设置 60m
2 户型公租房 1000 套；总建

筑面积 659160m
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400000m

2，地下建筑面积 259160m
2。 

地上建筑：住宅层数有 20 层；配套建设的小学、中学、商业配套建筑层数

为 3~5 层。总占地 2.74hm
2。 

地下建筑：分南北集中布置 4 处综合地下室，北地下室 2 处，投影面积

3.89hm
2，南地下室 2 处，投影面积 5.32hm

2，总地下室投影面积 9.21hm
2；设置

地下车库等，变配电所等公用动力设施；地下室分 3 层，底层室内标高-13.800m(相

对建筑正负零)，与地面高差为 13.300m(室内外高差约 0.5m)，基础垫层底标高为

-15.4m。 

配套用房建设于 C-1 西部，建设内容包括中小学教学楼 2 栋，公共服务设施

楼 1 栋，以及操场 1 处。建筑高度均为 15m 或 20m，建筑面积总计 96359m
2
(含

地下)，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83212m
2，地下建筑面积 13147m

2。 

住宅楼及配套用房拟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楼板、屋盖采用现

浇钢筋砼梁板结构，地下工程基础采用钢筋砼筏板基础。 

第一期工程新建住宅楼 13 栋、配套建筑 3 处。住宅楼设置 80m
2
~200m

2 七

种户型住宅 3166 套；总建筑面积 586480m
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337942m

2，地

下建筑面积 248538m
2。 

（2）道路及停车场 

1）道路 

院内采用平坡式设计布置，场地设计标高在 41.50~42.20m 之间，建筑物首

层室内外地坪高差为 0.30m。院区内道路设计绝对标高在 31.94m~32.00m 之间，

纵坡在 0.2%~8.0%之间。 

区内共设 3 处出入口，分别开向西、南、北三个不同方向的外部道路。区内

采用内环式交通系统，高层住宅建筑周围或环行或沿两个长边均设置了宽度为

4m~7m 的消防车道。 

区内机动车道路总占地 5.70hm
2。主干道路为地块内南北向布置，路面宽 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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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基宽 9m，长 3600m，占地 3.24hm
2；次干道路为地块内东西向布置，路面宽

4m，路基宽 6m，长 4100m，占地 2.46hm
2。人行道、室外场地等非机动车道占

地面积 1.66hm
2。 

道路路面全部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表面为沥青混凝土，其厚度为 15cm，

空隙率 15%~25%，下设两层碎石，上层碎石粒径 10~15cm，厚 5cm，下层碎石

粒径 2.5~5cm，空隙率 38%~40%，透水系数为(1~15)mm/s，立道牙，内侧最小

转弯半径 6m，道路最小纵坡 0.2%，最大坡度不超过 8%。考虑环境的无障碍化，

道路与住宅的连接处均有无障碍坡道。人行道、室外场地等全部采用透水铺装。 

第一期工程区内机动车道路总占地 5.25hm
2。主干道路为地块内南北向布置，

路面宽 7m，路基宽 9m，长 3250m，占地 2.93hm
2；次干道路为地块内东西向布

置，路面宽 4m，路基宽 6m，长 3870m，占地 2.31hm
2。人行道、室外场地等非

机动车道占地面积 1.61hm
2。 

2)停车场 

停车位共设置 4610 辆，其中地面停车位位于 7#楼北侧，面层采用嵌草水泥

渗水砖路面，占地 1220m
2；地下停车位位于住宅楼所在区域的 4 处综合地下室

内，为整体式地下停车库(地下 3 层)，同时该车库也是小区地下交通空间。 

第一期工程停车位共设置 3959 辆，其中地面停车位位于 7#楼北侧，面层采

用嵌草水泥渗水砖路面，占地 1220m
2；地下停车位位于住宅楼所在区域的 4 处

综合地下室内，为整体式地下停车库(地下 3 层)，同时该车库也是小区地下交通

空间。 

（3）绿化布置 

主体设计区内绿化由小区集中绿地、宅间绿化、路边绿地等组成，形成点、

线、面结合的完整有机生态绿化系统。区内绿化园林式布置，整体设计上考虑景

观生态、改善美化小区环境，并保证建筑物之间视线通透度，植物选择上充分考

虑北京地域气候条件，结合项目功能分区，配置适宜的植被，营造出自然舒适的

景观模式。 

所有的地面停车场都尽可能的采用绿化停车的方式，以维持绿色生态的大环

境；地下停车场上部的绿化覆土约 1.6m。 

区域绿化总面积 7.04hm
2，绿地率 37%，第一期工程区域绿化总面积 6.41h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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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率 34%。 

（4）腾退绿地 

腾退绿地占地 1.64hm
2，位于北沙河西三路、顺沙路与项目建设用地中间区

域的带状地块，现状为荒草地、林地。代征绿地由昌平市政负责实施建设和管理，

该用地属“代征不代建”用地。 

本项目第一工程不涉及腾退绿地区域。 

1.1.5 施工组织及工期 

工程建设由北京中石化井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负责组织管理，工程设计单位

为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工程总承包单位为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和中航天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园林绿化单

位为方圆化集团有限公司，工程监理单位为北京建扶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在施工过程中较为严格的控制了工程质量和进度。 

项目区周边交通顺畅，满足本项目所需材料、设备、机械的运输要求。 

本项目第一期工程于 2015 年 4 月开工，2023 年 7 月完工；第二期工程于 2015

年 4 月开工，预计于 2024 年 6 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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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土石方情况 

经查阅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的相关资料，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公租

房项目第一期工程实际挖填总量为 159.52 万 m
3，其中挖方总量 115.51 万 m

3（表

土 4.70 万 m
3、自然土方 110.81 万 m

3），填方总量 44.01 万 m
3（表土 4.70 万 m

3、

自然土方 39.31 万 m
3）；无借方，项目余方 84.96 万 m

3，运往广华新城居住区 615

和 621 地块职工安置住宅项目综合利用。 

1.1.7 征占地情况 

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项目第一期工程总用地面积 20.97hm
2，

永久占地 15.64hm
2，临时占地 5.33hm

2。本项目第一期工程由建筑物工程区、道

路及停车场工程区、绿化工程区和临时堆土区组成，其中建筑物工程占地

2.37hm
2，道路及管线工程占地 6.86hm

2，绿化工程占地 6.41hm
2，临时堆土区

5.33hm
2。 

占地类型为林地和草地。 

项目占地详细指标见表 1-3。 

       表 1-3 工程占地统计表            单位：hm
2
  

项目 占地面积 
占地类型 占地性质 

林地 草地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建筑物工程区 2.37 2.37 0 2.37 0 

道路及停车场工程区 6.86 6.11 0.75 6.86 0 

绿化工程区 6.41 1.67 4.74 6.41 0 

临时堆土区 5.33 1.59 3.74 0 5.33 

合计 20.97 11.74 9.23 15.64 5.33 

1.1.8 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 

本项目不涉及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改移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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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1.2.1.1 地形地貌 

昌平区属燕山山前平原，地势北高南低，西高东低，区域内地势由西北向东

南逐渐形成一个缓坡倾斜地带。本项目区所在位置地处平原地带，地形平坦，海

拔高程在 32-39m，项目区自西向东倾斜。 

1.2.1.2 气象、水文 

（1）气象 

项目区处在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571mm(北七家雨

量站 1956—2006 年系列资料)，多年平均蒸发量为 1978.6mm,平均气温 12.0℃，

年大于 10℃积温 4171.9℃，平均年日照时数为 2652 小时，平均相对湿度 53.8%,

无霜期约为 200 天，最大冻土深度 68cm，平均风速 2.6m/s，风向冬季多西北风，

春秋季多东南风。 

表 1-4  项目区主要气候特征指标统计表 

序号 指标 单位 海淀区 

1 平均气温 ℃ 12.0 

2 极端高温 ℃ 41.6 

3 极端低温 ℃ -21.7 

4 ≥10℃积温 ℃ 4171.9 

5 蒸发量 mm 1978.6 

7 多年平均降水量 mm 571 

8 20 年一遇 24 小时最大降雨量 mm 195.3 

9 平均风速 m/s 2.6 

10 主风向 m/s 西北 



 

北京林淼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10 

 

（2）水文 

镇域区内主要河流是温榆河支流蔺沟河及其支流（包括蔺沟河、肖村河、沙

沟河、秦屯河等)、孟祖河（讲礼水库上游）、讲礼河（讲礼水库下游）等，水系

属温榆河水系。地表水补给主要靠灌溉及生活排水和过境径流补给。 

1.2.1.4 植被土壤 

随着沙河卫星城的开发、建设等人类活动的影响，项目区周边已基本无天然

植物种。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区内植被主要有以栽培植物为主，乔木有柳树、臭

椿、榆树、国槐等；草本主要有黄草、白草等。项目区林草覆盖率为 50%。 

项目区主要土壤类型为褐土，土层深厚。质地轻壤偏沙。 

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项目区地势平坦，水土流失以微度水力侵蚀为主，属于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告

的水土流失重点预防保护区，根据北京市水土流失现状遥感成果，项目区水土流

失以微度水力侵蚀为主，项目区容许值为 200t/km
2
.a。水土保持监测报告根据项

目区及周边土地利用情况确定水土流失背景值为 200t/km
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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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建设单位委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展本项目主体工程设计工作。

2012 年 11 月 11 日本项目取得了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中石化科学技术

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项目核准的批复（京发改[2012]1848 号）；2014 年 11 月 6

日本项目取得了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关于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项

目延期的批复（京发改[2014]2395 号）。 

2.2 水土保持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

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章，在完

成主体工程项目的同时，必须完成水土保持工程，确保工程持续稳定的发挥效益。

2015 年 1 月，北京中石化井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委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承担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工作。2015 年 3 月，《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人才公租房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通过北京市水土保持工作总站组织召开的

专家审查会，并于 2015 年 4 月 7 日取得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行政许可决定书（京

水行许字[2015]第 115 号）。 

2.3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依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

定（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6]65 号）的要求，对工程可能涉及变更的环节

进行了比对核查，工程设计变更条件对照情况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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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方案变更条件对照表 

序号 办水保[2016]65 相关规定 项目实际情况 

是否需

要编报

变更报

告 

一 

第三条：水土保持方案报告经批准

后，生产建设项目地点、规模发生重

大变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生产建

设单位应当补充或者修改水影响评

价报告，报水利部审批 

  

1 
涉及国家级和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

防区或者重点治理区 
相关区域与方案一致 否 

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 30%以

上的 

方案设计本项目第一期工程水土流

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21.46hm
2，本项

目第一期工程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

防治责任范围为 20.97hm
2，较方案

减少了 2.34% 

否 

3 
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以上

的 

方案设计本项目第一期工程挖方

117.57 万 m
3，填方 49.13 万 m

3；本

项目第一期工程实际挖方总量为

115.51万 m
3，填方总量 44.01 万 m

3。

本项目第一期工程总开挖填筑土石

方量较方案减少了 4.31% 

否 

4 

线型工程山区、丘陵区部分横向位移

超过 300米的长度累计达到该部分线

路长度的 20%以上的 

无 否 

5 
施工道路或者伴行道路等长度增加

20%以上的 
无 否 

6 
桥梁改路堤或者隧道改路堑累计长

度 20km 以上的 
无 否 

二 

第四条：水土保持方案报告实施过程

中，水土保持措施发生下列重大变更

之一的，生产建设单位应当补充或者

修改水影响评价报告，报水利部审批 

  

1 表土剥离量减少 30%以上的 
设计表土剥离 4.70 万 m

3，实际剥离

表土 4.70 万 m
3
 

否 

2 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 30%以上的 
设计完成绿化工程 6.41hm

2、实际完

成绿化工程 6.41hm
2
 

否 

3 

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发

生变化，可能导致水土保持功能显著

降低或丧失的 

无 否 

三 

第五条：在水影响评价报告确定的废

弃砂、石、土、矸石、尾矿、废渣等

专门存放地（以下简称“弃渣场”）外

新设弃渣场的，或者需要提高弃渣场

堆渣量达到 20%以上的，生产建设单

位应当编制水影响评价报告（弃渣场

补充）报告书，报水利部审批 

无弃渣场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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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建设单位较为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将水土保持设计纳入主体设计中。本项目

2014 年 11 月 6 日取得了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人才公租房项目延期的批复（京发改[2014]239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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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1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京水行许字[2015]第 115 号文，确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24.67hm
2。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见表 3-1。 

表 3-1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单位：hm
2
 

分区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防治责任范围 

建筑物工程区 2.74 

0.56 24.67 

道路及停车场区 9.22 

绿化工程区 5.18 

腾退绿地 1.64 

施工生产生活区 (0.35) 

临时堆土区 5.33 

合计 24.11 0.56 24.67 

3.1.2 建设期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 

结合建设单位提供的主体设计资料和实际调查可得，本项目第一期工程建设

期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20.97hm
2。具体各分区监测范围如下表

所示： 

  表 3-2  建设期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单位：hm
2
  

分区 项目建设区 防治责任范围 

建筑物工程区 2.37 

20.97 
道路及停车场区 6.86 

绿化工程区 6.41 

临时堆土区 5.33 

合计 20.97 2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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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与分析 

项目建设过程中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与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中的防治

责任范围相比减少了 0.49hm
2，减少的原因为实际建设过程中直接影响区没有发

生。 

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防治责任范围与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对比详见表 3-3。 

表 3-3  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与方案值对比表         单位：hm
2
 

工程分区 设计范围 实际发生范围 变化情况 

建筑物工程区 2.37 2.37 0 

道路及停车场区 8.72 6.86 -1.86 

绿化工程区 4.55 6.41 1.86 

施工生产生活区 （0.35） （0.35）* -（0.35） 

临时堆土区 5.33 5.33 0 

直接影响区 0.49 0 -0.49 

总计 21.46 20.97 -0.49 

注：施工生产生活区实际施工中设置于腾退绿地，一期使用后二期工程继续

使用，所以计列在二期工程中；项目整体已完成土方及表土回填，临时堆土区已

移交至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北区建设项目，所以计列在一期工程中。 

 

3.2 弃渣场设置 

本项目不涉及弃渣场。 

3.3 取土场设置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本项目没有发生取土，没有设置取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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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按照项目建设的水土流失情况和水土流失防治分区，结合项目特点，水土保

持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如下： 

 

图 3-1  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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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经查阅项目施工、监理等资料结合现场调查，本项目第一期工程完成的水土

保持工程措施包括：基础开挖表土剥离、雨水管线、宅前路及步行道透水砖铺装、

停车场植草砖铺装、绿化区下凹式土地整治、绿化区节水灌溉系统、集雨池；完

成的植物措施包括：绿化美化；完成的临时措施包括：施工降水利用、彩钢板围

挡、入口处车辆清洗槽、施工便道两侧简易排水沟、洒水除尘、临时排水沟、临

时沉砂池、临时苫盖。 

本项目第一期工程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跟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发生了一定

的变化，主要变化为：临时堆土区没有实施临时拦挡措施。 

表 3-4  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和第一期工程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情况对比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设计措施名称 是否实施 

建筑物工程防治区 
工程措施 基础开挖表土剥离 是 

临时措施 施工降水利用 是 

道路停车场工程防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是 

雨水管线 是 

宅前路、步行道透水砖铺装 是 

停车场植草砖铺装 是 

植物措施 分栽野牛草 否 

临时措施 

入口处车辆清洗槽 是 

管沟开挖堆土苫盖 否 

施工便道两侧简易排水沟 是 

洒水除尘 是 

绿化工程防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是 

沉砂池 是 

集雨池 是 

绿化区节水灌溉系统 是 

绿化区下凹式土地整治 是 

植物措施 绿化美化 是 

临时堆土区 临时措施 

临时拦挡 否 

临时苫盖 是 

临时排水沟 是 

临时沉砂池 是 

 

虽然项目的水土保持措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是变化后的水土保持措

施总体上能够达到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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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第一期工程实际发生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体系见图 3-2。 

建构筑物工程防

治区

水
土
保
持
防
治
措
施
体

系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工程措施

绿化工程防治区

施工降水利用

临时措施

基坑开挖表土剥离

临时堆土区

入口处车辆清洗槽

宅前路、步行道透水砖铺装

临时措施

停车场植草砖铺装

工程措施

临时苫盖

临时排水沟

临时沉砂池

雨水管线

临时措施

管沟开挖堆土苫盖

施工便道两侧简易排水沟

洒水除尘

表土剥离

沉砂池

集雨池

绿化区节水灌溉系统

绿化区下凹式土地整治

植物措施 绿化美化

道路停车场工程

防治区

 

图 3-2  第一期工程实际发生的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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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工程措施 

本项目第一期工程建筑物工程区完成：基础开挖表土剥离 0.71 万 m
3；道路及

停车场区完成：表土剥离 2.62 万 m
3，雨水管线 2803m，宅前路、步行道透水砖铺

装 1.57hm
2，停车场植草砖铺装 0.12hm

2；绿化工程区完成：表土剥离 1.37 万 m
3，

绿化区下凹式土地整治 4.89hm
2，绿化区节水灌溉系统 1 套，集雨池 3 座（分别为

布设于2#楼北侧的一座400m
3集雨池；布设于11#楼与13#楼之间东侧的一座485m

3

集雨池；布设于幼儿园西侧的一座 750m
3 集雨池）。 

  

图3-3  透水砖铺装（1） 图3-4  透水砖铺装（2） 

  
图3-5 透水砖铺装（3） 图3-6  透水砖铺装（4） 

  

图3-7  植草砖铺装 图3-8 集雨池（400m
3）施工（1） 



 

北京林淼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20 

 

  

图3-9  集雨池（400m
3）施工（2） 图3-10  集雨池（485m

3）施工（1） 

  
图3-11  集雨池（485m

3）施工（2） 图3-12  集雨池（750m
3）施工（1） 

  
图3-13  集雨池（750m

3）施工（2） 图3-14 绿化区节水灌溉系统 

  
图3-15  绿化区下凹式土地整治（1） 图3-16 绿化区下凹式土地整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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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植物措施 

本项目第一期工程绿化工程防治区完成绿化美化 6.41hm
2。通过对项目区进

行全面的勘查和重点部位核查等，植物措施质量合格，植物成活率在 95%以上，

整体生长状况良好，能较好的防治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 

  

图3-17 项目区绿化（1） 图3-18 项目区绿化（2） 

  

图3-19 项目区绿化（3） 图3-20 项目区绿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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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临时措施 

本项目第一期工程建筑物工程区完成施工降水利用 9 处；道路及停车场区完

成入口处车辆清洗槽 1 座，管沟开挖堆土苫盖 2900m
2，洒水除尘 3600 台时，施

工便道两侧简易排水沟 3600m；临时堆土区完成临时苫盖 84000m
2，临时排水沟

1850m，沉沙池 10 座。 

  

图3-21 施工出入口车辆清洗槽 图3-22 临时沉砂池（1） 

  

图3-23 临时排水沟（1） 图3-24 临时排水沟（2） 

  

图3-25 施工降水集水箱 图 3-26 洒水降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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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7 临时苫盖（1） 图3-28 临时苫盖（2） 

  

图3-29 临时苫盖（3） 图3-30 临时苫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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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水土保持措施变化情况对比分析 

通过查阅水土保持监理及施工单位相关资料，结合现场调查，对本项目水土

保持措施进行核实和对比分析，对比分析结果见表 3-5。 

表 3-5  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量和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量对比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措施名称 单位 
总设

计量 

第一

期设

计量 

第一

期实

施量 

增减

量 

建构筑物工

程防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万 m
3
 0.82 0.71 0.71 0 

临时措施 施工降水利用 处 9 8 8 0 

道路及停车

场防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万 m
3
 2.77 2.62 2.62 0 

雨水管线 m 2964 2803 2803 0 

透水砖铺装 m
2
 16980 15700 15700 0 

嵌草砖铺装 m
2
 5000 1220 1220 0 

植物措施 分栽野牛草 m
2
 5000 1200 0 -1200 

临时措施 

入口处车辆清洗槽 座 1 1 1 0 

临时堆土苫盖 m
2
 3000 2900 2900 0 

临时排水沟 m 3772 3600 3600 0 

洒水降尘 台时 3662 3600 3600 0 

绿化工程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万 m
3
 1.55 1.37 1.37 0 

下凹式土地整治 hm
2
 4.14 4.01 4.89 0.88 

绿化区节水灌溉系统 套 1 1 1 0 

集雨池 座 4 3 3 0 

植物措施 绿化美化 hm
2
 5.18 5.00 6.41 1.41 

临时堆土区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hm
2
 5.33 5.33 0 -5.33 

临时措施 

临时苫盖 hm
2
 8.20 8.20 8.40 0.20 

临时排水沟 m 1500 1500 1850 350 

沉砂池 座 10 10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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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3-5 水土保持措施变化情况对比表得知，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相对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具体变化情况如下： 

1、工程措施 

方案设计第一期工程绿化工程区下凹式整地 4.01hm
2，实际实施量为

4.89hm
2。 

2、植物措施 

方案设计第一期工程道路及停车场防治区分栽野牛草 1200 m
2，实际没有实

施；设计绿化工程区绿化美化 5.00hm
2，实际实施量为 6.41hm

2；设计临时堆土

区撒播草籽 5.33hm
2，实际没有实施。 

3、临时措施 

方案设计第一期工程临时堆土区临时苫盖 8.20hm
2，实际实施量为 8.40hm

2、

设计临时排水沟 1500m，实际实施 1850m。 

整体上，虽然本项目第一期工程的水土保持措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

是变化后总体上能够达到或者优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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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3.6.1 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投资 

批复的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 1307.40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费 502.90 万

元，植物措施费 496.84 万元，临时措施费 56.34 万元；独立费用 177.32 万元；基

本预备费 61.33 万元。 

表 3-6 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投资概算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工程名称 

建安 

工程

费 

植物工程费 
独立 

费用 
合计 

栽（种）植费 苗木、草种子费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502.90 

   
502.90 

一 建筑物工程防治区 20.74 
   

20.74 

二 道路及停车场防治区 348.44 
   

348.44 

三 绿化工程防治区 133.72 
   

133.72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199.52 297.32  496.84 

一 道路及停车场防治区 
 

2.43 3.65 
 

6.08 

二 绿化工程防治区 
 

60.07 90.11 
 

150.18 

三 腾退绿地工程 
 

100.12 150.19 
 

250.31 

四 临时堆土区 
 

36.90 53.37 
 

90.27 

 
第三部分临时措施 56.34 

   
56.34 

一 建筑物工程防治区 3.99 
   

3.99 

二 道路及停车场防治区 17.91 
   

17.91 

三 施工生产生活区 6.77 
   

6.77 

四 临时堆土工程防治区 23.73 
   

23.73 

五 其它临时工程 3.94 
   

3.94 

 
一至三部分合计 

    
823.05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177.32 177.32 

一 建设管理费 
   

16.46 16.46 

二 工程建设监理费 
   

40.00 40.00 

三 勘测设计费 
   

31.20 31.20 

四 水土保持监测费 
   

51.39 51.39 

五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评估费 
   

30.00 30.00 

六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24.73 24.73 

 
一至四部分合计 

    
1022.10 

 
基本预备费 

    
61.33 

 
总投资 

    
13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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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的本项目第一期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 864.63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费 460.33 万元，植物措施费 181.67 万元，临时措施费 53.80 万元；独立费用 168.83

万元。 

表 3-7 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第一期工程投资概算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工程名称 

建安 

工程

费 

植物工程费 
独立 

费用 
合计 

栽（种）植费 
苗木、草种子

费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460.33 

   
460.33 

一 建筑物工程防治区 19.70 
   

19.70 

二 道路及停车场防治区 313.60 
   

313.60 

三 绿化工程防治区 127.03 
   

127.03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72.66 109.01 

 
181.67 

一 道路及停车场防治区 
 

0.58 0.88  1.46 

二 绿化工程防治区 
 

72.08 108.13 
 

180.21 

三 腾退绿地工程 
 

    

四 临时堆土区 
 

    

 
第三部分临时措施 53.80 

   
53.80 

一 建筑物工程防治区 3.55 
   

3.55 

二 道路及停车场防治区 17.85 
   

17.85 

三 施工生产生活区 
     

四 临时堆土工程防治区 28.48 
   

28.48 

五 其它临时工程 3.92 
   

3.92 

 
一至三部分合计 

    
695.80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168.83 168.83 

一 建设管理费 
   

15.64 15.64 

二 工程建设监理费 
   

38 38 

三 勘测设计费 
   

29.64 29.64 

四 水土保持监测费 
   

48.82 48.82 

五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评估费 
   

12 12 

六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24.73 24.73 

 
一至四部分合计 

    
864.63 

 
基本预备费 

    
0 

 
总投资 

    
86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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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投资 

本项目第一期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 943.37 万元，其中工程措

施费 46233 万元，植物措施费 257.35 万元，临时措施费 54.86 万元；独立费用

168.83 万元。 

表 3-7  第一期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工程名称 

建安 

工程

费 

植物工程费 
独立 

费用 
合计 

栽（种）植费 
苗木、草种子

费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462.33 

   
462.33 

一 建筑物工程防治区 19.70 
   

19.70 

二 道路及停车场防治区 315.60 
   

315.60 

三 绿化工程防治区 127.03 
   

127.03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72.08 185.27 

 
257.35 

一 道路及停车场防治区 
 

    

二 绿化工程防治区 
 

72.08 185.27 
 

257.35 

三 腾退绿地工程 
 

    

四 临时堆土区 
 

    

 
第三部分临时措施 54.86 

   
54.86 

一 建筑物工程防治区 3.55 
   

3.55 

二 道路及停车场防治区 17.85 
   

17.85 

三 施工生产生活区 
     

四 临时堆土工程防治区 29.54 
   

29.54 

五 其它临时工程 3.92 
   

3.92 

 
一至三部分合计 

    
774.54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168.83 168.83 

一 建设管理费 
   

15.64 15.64 

二 工程建设监理费 
   

38 38 

三 勘测设计费 
   

29.64 29.64 

四 水土保持监测费 
   

48.82 48.82 

五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评估费 
   

12 12 

六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24.73 24.73 

 
一至四部分合计 

    
943.37 

 
基本预备费 

    
0 

 
总投资 

    
9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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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水土保持工程价款结算分析 

本项目第一期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投资较批复的水土保持地方按投

资增加了 78.74 万元。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工程措施主要是由于下凹式土地整治面积的增加，总计增加了 2 万元； 

2、植物措施由于绿化规格提高，增加了 75.68 万元； 

3、临时措施由于部分临时措施的增加，增加了 1.0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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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质量管理体系  

4.1.1 建设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和管理制度 

2015 年 1 月，北京中石化井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委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承担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工作。

2015 年 3 月，《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通过北京市水土保持工作总站组织召开的专家审查会，并于 2015 年 4 月 7 日取

得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行政许可决定书（京水行许字[2015]第 115 号）。 

建设单位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将水土保持工程的

建设和管理纳入了整个工程的建设管理体系，为贯彻落实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

北京中石化井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组织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对工程的实施进行

全面的指导和监督，在工程中全面推行“业主组织、政府监督、社会监理、企业

自保”的原则设立分级质量管理组织机构，以保证水影响评价报告中各项措施得

以明确落实。 

北京中石化井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在工程建设上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

将水土保持工作纳入主体工程的管理中，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项目亦

贯穿整个项目实施过程。在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过程中，北京中石化井田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建立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并严格落实，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

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北京市水土保持条例》、《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同时，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立了进

度日报制度，随时掌握工程进展情况。针对项目建设过程中易发生扬尘、路面污

染，制定了专项预防解决措施，并通过加大奖惩力度保证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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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监理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和管理制度 

1、监理机构 

为了确保工程建设中水土保持措施的落实，2015 年 3 月，北京中石化井田

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委托北京建扶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对中石化科学技术

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项目进行工程监理。北京建扶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在

工程监理的过程中，同时对本项目第一期工程的水土保持监理工作代为监理。 

监理单位所监理的区域均按合同内容进行了较为有效的控制。监理单位编制

了详细的监理实施细则，现场施工分别由总监和现场监理工程师负责。现场配有

水准仪等设备，按照有关规范标准和检测方法对施工进行严格监理。 

2、监理制度 

根据实际情况，监理单位制定了多项监理管理制度，其中主要包括设计文件

的审核及施工图核对优化制度；施工单位技术交底书审查制度；开工报告审核制

度；施工图会审与变更设计审核制度；材料及工程试件检验、复验制度；检查签

字制度；隐蔽工程检查制度；突发事件检查制度；自然灾害损失情况报告制度；

监理资料档案管理制度；监理工作季度、年度报告制度；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度；

工程质量终身负责制度；监理人员岗前培训、执证上岗制度等。 

3、水土保持工程检测方法 

（1）每个单元工程完成后，由施工单位提供初检、复检、终检表，监理工

程师在现场例行抽检，根据抽检数据复核施工单位自评的工程质量检查评定表，

同时核定单位工程质量等级； 

（2）面积用 GPS 和钢卷尺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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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质量监督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和管理制度 

北京市水务局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到工程现场对工程建设和水土保持“三同

时”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和指导，促进了水土保持工作，使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逐步增强了水土保持意识，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的设计、施工和监理，

对搞好工程的水土保持工作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依靠监理、质量监督，为

确保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起到了把关和监督作用。 

4.1.4 施工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和管理制度 

本项目第一期工程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由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中航天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和方圆化集团有限

公司负责实施。本项目第一期工程于 2015 年 4 月开工，2023 年 7 月完工；第二

期工程于 2015 年 4 月开工，预计于 2024 年 6 月完工。施工单位建立了第一质量

责任人的质量保证体系，对工程施工进行全面的质量管理；实行工程质量承包责

任制，层层落实、签订质量责任书，各负其责，接受建设单位、监理以及监督管

理部门的监督；根据有关建设的方针、政策、法规、规程、规范和标准，把好质

量关。 

施工单位具备一定技术、人才、经济实力，自身的质量保证体系较为完善。

工程监理单位也是具有相应工程建设监理经验和业绩、并能独立承担监理业务的

专业机构。 

工程开工前，由施工单位填写开工申请报告和质量考核表，送监理部门审核；

项目总工主持对所提交的图纸进行有计划的技术交底，在保证质量的同时，控制

工程进度；依据公司管理制度，保证施工质量，按照合同规定对工程材料、绿化

苗木及工程设备进行试验检测；工程施工期，严格按照方案设计进行施工；制定

《工程管理制度》等管理办法和制度，明确规定施工方法、程序、进度、质量及

安全保证措施；各项工程完工后，须具有完整的质量自检记录、各类工程质量签

证等。首先要求施工单位对工程质量进行自检合格后，才可由监理公司和建设单

位组织初验。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工程，发放工程质量整改通知单，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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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4.2.1 项目划分及结果 

结合工程水影响评价报告确定的水土保持措施特点，遵循单位工程按工程类

型划分，分部工程按功能和工程类别划分的原则，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规程》（SL336-2006），将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项目划分。 

单位工程：原则上以能够独立完成一定功能的工程项目作为一个单位工程，

对于规模大的工程项目，将具有单独施工条件的部分划分为一个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同一单位工程中的各个部分，一般按功能相对独立、工程类型相

同等原则进行划分。 

单元工程：按照施工方法相同、工程量相近，便于进行质量控制和评定等原

则划分。 

依据项目划分批复文件、本工程合同文件、施工图纸以及工程质量检验评定

标准，在施工单位自评的基础上，监理对每一个工序、单元、分部工程评定均如

实进行了复核。根据项目划分的原则，本项目第一期工程划分为 4 个单位工程，

10 个分部工程，134 个单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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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项目划分表 

序号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个数 
划分依据 

1 降水蓄渗 

降水蓄渗（透水砖铺装） 2 
每 0.1～1hm

2 为一个单元

工程 

降水蓄渗（嵌草砖铺装） 2 
每 0.1～1hm

2 为一个单元

工程 

径流拦蓄（集雨池） 3 
每个集雨池为一个单元工

程 

2 土地整治 

场地整治（表土剥离） 3 
每 0.1～1hm

2 为一个单元

工程 

场地整治（下凹式土地整治） 5 
每 0.1～1hm

2 为一个单元

工程 

3 植被建设 点片状植被（绿化工程） 15 
以种植的图斑作为一个单

元工程 

4 临时防护 

覆盖（临时苫盖） 84 
每500~1000m

2作为一个单

元工程 

沉砂（临时沉砂池） 0 
每个沉砂池作为一个单元

工程 

沉砂（入口处车辆清洗槽） 1 
每500~1000m

2作为一个单

元工程 

排水（临时排水沟） 19 
每 50-100m 作为一个单元

工程 

合计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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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各防治分区工程质量评定 

对照已完成签认的工程量清单和质量监督报告，同时结合现场调查，通过查

阅相关施工记录、监理记录及有关质量评定技术文件，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共划

分为 4 个单位工程、10 个分部工程、134 个单元工程。 

本项目单元工程评定情况见表 4-2。 

表 4-2 单元工程评定情况表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个数 

合格单元

个数 

原材料 

质量 

单元工程合

格率 

降水蓄渗（透水砖铺装） 2 2 全部合格 100% 

降水蓄渗（嵌草砖铺装） 2 2 全部合格 100% 

降水蓄渗（集雨池） 3 3 全部合格 100% 

场地整治（表土剥离） 3 3 — 100% 

场地整治（下凹式土地整治） 5 5 — 100% 

点片状植被（绿化工程） 15 15 全部合格 100% 

覆盖（临时苫盖） 84 84 全部合格 100% 

沉砂（临时沉砂池） 0 0 全部合格 100% 

沉砂（入口处车辆清洗槽） 1 1 全部合格 100% 

排水（临时排水沟） 19 19 全部合格 100% 

合计 134 134  100% 

4.3 总体质量评价 

本工程共 10 个分部工程，全部合格，经施工单位自评、监理复核、项目法

人认定，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单位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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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截至 2023 年 8 月，本项目第一期工程各项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完

工。工程措施完整，工程性能稳定，运行良好；植物措施成活率较高，草坪外观

整齐，整体绿化效果较好。 

5.2 水土保持效果 

5.2.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水土保持方案是根据 GB50434-2008 制定的防治目标，虽然现在已按新国标

GB50434-2018 执行，但考虑到指标的可比性，国标 6 项仍按批复的水影响评价

报告中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进行对比分析。 

1、扰动土地整治率 

扰动土地整治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的扰动土地整治面积占扰动土地面积的

百分比。扰动土地是指开发建设项目在生产建设活动中形成的各类开挖、占压、

堆弃用地，其面积均以投影面积计。扰动土地整治面积，指对扰动土地采取各类

整治措施的面积，包括水土保持措施面积（工程措施+植物措施）+永久建筑物面

积。 

本项目第一期工程建设区 20.97hm
2，建设过程中实际扰动土地面积

20.97hm
2，实际扰动土地整治面积 20.97hm

2。本项目第一期工程扰动土地整治率

可达 100%，符合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表 5-1 扰动土地整治率计算表 

防治分区 
扰动面

积（hm
2） 

扰动土地整治面积（hm
2
) 

扰动土

地整治

率（%） 

工程措

施 

林草植

被 

硬化、建

筑物及

其他 

小计 

建筑物工程区 2.37 — — 2.37 2.37 100 

道路及停车场区 6.86 1.69 — 5.17 6.86 100 

绿化工程区 6.41 — 6.41 — 6.41 100 

临时堆土区 5.33 — — 5.33 5.33 100 

合计 20.97 1.69 6.41 12.87 20.9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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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土流失治理度是指项目建设区内的水土流失防治面积占项目建设区内水

土流失总面积的百分比。水土流失防治面积是指对水土流失区域采取水土保持措

施，并使土壤侵蚀量达到容许侵蚀量以下的面积，以及建立良好的排水体系、并

对周边不产生冲刷的地面硬化面积和永久建筑占用面积。 

本项目建设过程中水土流失总面积为 20.97hm
2，实际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20.97hm
2。本项目水土流失总治理度可达 100%，符合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表 5-2 水土流失治理度计算表 

防治分区 

水土流

失面积

（hm
2）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hm
2
) 

水土流失总

治理度（%） 工程措施 林草植被 

硬化、建

筑物及其

他 

小计 

建筑物工程区 2.37 — — 2.37 2.37 100 

道路及停车场区 6.86 1.69 — 5.17 6.86 100 

绿化工程区 6.41 — 6.41 — 6.41 100 

临时堆土区 5.33 — — 5.33 5.33 100 

合计 20.97 1.69 6.41 12.87 20.97 100 

 

3、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是指项目建设区内的容许土壤侵蚀量与建设区内治理后的

平均土壤侵蚀量之比。根据 SL190-2007《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本项目所在

区域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200t/km
2
•a，根据监测总结报告，绿化工程完工后土壤侵

蚀模数 60t/km
2
•a，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3.33，符合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4、拦渣率 

拦渣率是指采取措施后实际拦挡的弃土（石、渣）量与弃土总量之比。 

经查阅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的相关资料，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公租

房项目第一期工程实际挖填总量为 159.52 万 m
3，其中挖方总量 122.24 万 m

3（表

土 4.70 万 m
3、自然土方 117.54 万 m

3），填方总量 37.28 万 m
3（表土 4.70 万 m

3、

自然土方 32.58 万 m
3）；无借方，项目余方 84.96 万 m

3，运往广华新城居住区 615

和 621 地块职工安置住宅项目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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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渣率按转运流失 1%计算，本项目拦渣率为 99%，符合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5、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是指实际恢复的林草植被面积与可恢复的林草植被面积之

比。 

本项目第一期工程建设区内林草植被可恢复面积 6.41hm
2，实际恢复面积

6.41hm
2，本项目林草植被恢复率可达 100%，符合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6、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是指实施的林草植被面积与项目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之比。 

本项目第一期工程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20.97hm
2，绿化面积 6.41hm

2，林草覆

盖率为 30.57%，达到水影响评价报告的目标值。 

对本项目各防治分区分别采取相应的水土流失治理措施后，各项防治指标均

达到了水影响评价报告的设计标准，详见表 5-3。 

表 5-3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实现表 

项目 内容 
目标

值 

实际

值 
计算依据 

扰动土地整

治率 

扰动土地整治面积/扰动土

地面积 
95 100 

扰动治理面积 20.97hm
2，建设区

面积 20.97hm
2
 

水土流失治

理度 

水保措施防治面积/造成水

土流失面积 
95 100 

水保措施总面积 20.97hm
2，水土

流失面积 20.97hm
2
 

土壤流失控

制比 

治理后的平均土壤侵蚀模

数/容许土壤侵蚀量 
1.0 3.33 

项目完工后现状土壤侵蚀模数

60t/km
2
·a，容许土壤侵蚀量

200t/km
2
·a 

拦渣率 实际拦挡弃土量/弃土总量 95 99 
渣土全部消纳，拦渣率按转运流

失 1%计算。 

林草植被恢

复率 
植物措施面积/可绿化面积 97 100 

项目区植物措施面积 6.41hm
2，

可绿化面积为 6.41hm
2
 

林草覆盖率 
林草总面积/项目防治责任

范围面积 
25 30.57 

实施的林草植被面积 6.41hm
2，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20.97h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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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公众满意度调查 

依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要求，我们通过向项目周

边公众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公众对拟验收项目水土保持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本次调查对项目周边居民共发放调查问卷 30 份，收回 20 份。为使调查结果

具有代表性，调查对象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公众。 

根据统计，被调查者基本情况见表 5-4。 

表 5-4 被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表 

统计类别 统计结果 

调查对象 个人 30 单位 0 

性别 男性 18 女性 12 

年龄 ＜30 15 ≥30 15 

 

从问卷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反馈意见的 30 名被调查者均认为该项目在建

设过程中采取了工程措施、植物措施，该项目在施工建设过程中未对周边环境造

成破坏，也并未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干扰。项目区绿化、透水铺砖等措施，改善

了项目区的生态环境，公众对该项目基本满意。 

公众满意度调查结果见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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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公众满意度调查结果表 

调查内容 观点 人数 

项目建设过程中植树种草 
有 30 

没有 0 

施工期间有无弃土弃渣乱弃现象 
有 0 

没有 30 

项目建成后项目区绿化情况是否满意 

满意 29 

不满意 0 

无所谓 1 

不知道 0 

项目建成后项目区排水情况是否满意 
满意 30 

不满意 0 

项目区征占地恢复情况 
满意 20 

不满意 0 

对周边河流（沟渠）淤积影响 

无影响 30 

影响较小 0 

影响较大 0 

对项目水土保持相关工作的其他建议：加强对水土保持设施的管护工作 

 



 

北京林淼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41 

 

6.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北京中石化井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对本项目水土保持工作较为重视，成立了

水土保持管理小组，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将水土保持

工程的建设和管理纳入了整个工程的建设管理体系，为贯彻落实水土保持方案的

实施，建设单位组织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对工程的实施进行全面的指导和监督，

在工程中全面推行“业主组织、政府监督、社会监理”的原则设立分级质量管理组

织机构，以保证水土保持方案中各项措施得以明确落实。 

本项目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由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筑第二

工程局有限公司和中航天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等负责实施，水土保持工程由北

京建扶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监理。 

6.2 规章制度 

在工程建设上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将部分水土保持工作纳入主体工程

的管理中，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项目亦贯穿整个项目实施过程。在水

土保持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建立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并严格落实，在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北京

市水土保持条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同时，建设单位在工

程建设过程中，建立了进度日报制度，随时掌握工程进展情况。针对项目建设过

程中易发生扬尘、路面污染，制定了专项预防解决措施，并通过加大奖惩力度保

证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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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建设管理 

本项目第一期工程于 2015 年 4 月开工，2023 年 7 月完工；第二期工程于 2015

年 4 月开工，预计于 2024 年 6 月完工。 

施工单位建立了第一质量责任人的质量保证体系，对工程施工进行全面的质

量管理；实行工程质量承包责任制，层层落实、签订质量责任书，各负其责，接

受建设单位、监理以及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根据有关建设的方针、政策、法规、

规程、规范和标准，把好质量关。 

施工单位具备一定技术、人才、经济实力，自身的质量保证体系较为完善。

工程监理单位也是具有相应工程建设监理业绩、并能承担监理业务的专业机构。 

工程开工前，由施工单位填写开工申请报告和质量考核表，送监理部门审核；

项目总工主持对所提交的图纸进行有计划的技术交底，在保证质量的同时，控制

工程进度；依据公司管理制度，保证施工质量，按照合同规定对工程材料、绿化

苗木及工程设备进行试验检测；工程施工期，严格按照方案设计进行施工；制定

《工程管理制度》等管理办法和制度，明确规定施工方法、程序、进度、质量及

安全保证措施；各项工程完工后，须具有完整的质量自检记录、各类工程质量签

证等。首先要求施工单位对工程质量进行自检合格后，才可由监理公司和建设单

位组织初验。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工程，发放工程质量整改通知单，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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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水土保持监测 

2016 年 8 月，北京中石化井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委托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

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开展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项目水土保持监

测工作，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在本项目第一期工程完工后提

交了《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项目第一期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

告》。 

根据项目监测总结报告，本项目第一期工程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结论为绿

色，赋分 8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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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水土保持监理 

为了确保工程建设中水土保持措施的落实，2015 年 3 月，北京中石化井田

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委托北京建扶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对中石化科学技术

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项目进行工程监理。北京建扶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在

工程监理的过程中，同时对本项目第一期工程的水土保持监理工作代为监理。

2015 年 4 月，北京建扶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确定本项目已具备开工条件，

并及时发布了开工令，要求承建单位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筑第二

工程局有限公司和中航天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开工。 

项目完工后，北京建扶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综合本项目第一期工程的

相关监理材料，编制完成了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项目水土保持监

理总结报告。监理成果中的相关技术数据和得出的结论满足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竣工验收报告编制的需要。 

6.6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北京市水务局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多次到工程现场对工程建设和水土保持“三

同时”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和指导，促进了水土保持工作，使建设单

位、施工单位逐步增强了水土保持意识，落实了水影响评价报告的设计、施工和

监理，对搞好工程的水土保持工作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依靠监理、质量监

督，为确保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起到了把关和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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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本项目于 2015 年 4 月开工，无需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6.8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对于工程用地范围内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由北京中石化井田工

程建设有限公司进行维护管理，对项目区内的各项水土保持工程，落实管护制度，

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做好工程措施的维修工作和植物措施的抚育管理工作。 

本项目的水土保持措施已完成，各项措施运行良好。下阶段，将加植物措施

的抚育管理，系统总结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的技术经验，进一步强化已建水

土保持设施的管理和维护，提高项目区生态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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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 

7.1 结论 

本项目第一期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北京中石化井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较为重视水土保持工作。施工期间，建立健全了各项管理制度，从各方面保证水

影响评价报告措施与主体工程措施同步实施。 

通过各项工水土保持措施有效落实，本项目第一期工程完工后项目区生态环

境较工程施工期明显改善，工程建设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通过评

估组的认真核实，确认项目水土流失治理效果如下：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了

100%；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100%；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3.33；拦渣率达到了

99%；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100%；林草覆盖率达到 30.57%，本项目各项指标达

到了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要求。 

截止目前为止，项目第一期工程建设区共计完成绿化面积 6.41hm
2，总体植

物措施成活率较高，草坪外观整齐，整体绿化效果较好，植物措施总体质量为合

格。 

本项目第一期工程基本按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落实了各项水土保持措

施，水土保持实际投资 943.37 万元，比设计的第一期工程水土保持投资增加了

78.74 万元，水土保持效果基本满足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要求。 

综上所述，本项目第一期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已具备竣工验收条件。 

7.2 遗留问题安排 

本项目第一期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基本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实施，水土保持

防治措施体系较为完整，无遗留问题。建议建设单位对第一期工程已建成水土保

持设施加强管护，确保其正常运行并发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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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项目建设及水土保持大事记 

1、2012 年 11 月 11 日，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项目取得了北

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项目核准的批

复（京发改[2012]1848 号）；  

2、2014 年 11 月 6 日，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项目取得了北

京市规划委员会关于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项目延期的批复（京发

改[2014]2395 号）。 

3、2015 年 1 月，北京中石化井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委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承担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工作。 

4、2015 年 3 月，《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书》通过北京市水土保持工作总站组织召开的专家审查会，并于 2015 年 4

月 7 日取得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行政许可决定书（京水行许字[2015]第 115 号）。 

5、2015 年 3 月，北京中石化井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委托北京建扶工程建设

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对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项目进行工程监理。北

京建扶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在工程监理的过程中，同时对本项目第一期工

程的水土保持监理工作代为监理。 

6、根据北京中石化井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投资及施工进度安排，中石化科

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项目统一规划，分二期建设实施。2015 年 4 月，北

京建扶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确定本项目已具备开工条件，并及时发布了开

工令，要求承建单位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和中航天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开工。 

7、2015 年 4 月，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项目正式开工。 

8、2016 年 8 月，北京中石化井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委托北京林丰源生态环

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开展中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公租房项目水土保持

监测工作。 

9、2022 年 1 月，本项目第一期工程开始进行集雨池和绿化整地施工。



 

 

10、2022 年 5 月，本项目第一期工程完成绿化整地施工。 

11、2022 年 6 月，本项目第一期工程开始进行透水砖铺装和植草砖铺装施

工。 

12、2022 年 6 月，本项目第一期工程完成集雨池施工。 

13、2022 年 9 月，本项目第一期工程开始进行绿化施工。 

14、2023 年 5 月，本项目第一期工程完成透水砖铺装和植草砖铺装施工。 

15、2023 年 7 月，本项目第一期工程正式完工。 

16、2023 年 8 月，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本项

目第一期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北京建扶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编制

完成本项目第一期工程水土保持监理总结报告；北京林淼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编制完成了本项目第一期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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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重要水土保持单位工程验收照片 

  

图1  透水砖铺装（1） 图2  透水砖铺装（2） 

  
图3 透水砖铺装（3） 图4  透水砖铺装（4） 

  

图5  植草砖铺装 图6 集雨池（400m
3）施工（1） 



  

图 7 集雨池（400m
3）施工（2） 图 8  集雨池（485m

3）施工（1） 

  

图 9  集雨池（485m
3）施工（2） 图 10  集雨池（750m

3）施工（1） 

  

图 11  集雨池（750m
3）施工（2） 图 12 绿化区节水灌溉系统 



  
图13  绿化区下凹式土地整治（1） 图14 绿化区下凹式土地整治（2） 

  
图15 项目区绿化（1） 图16 项目区绿化（2） 

  
图17 项目区绿化（3） 图18 项目区绿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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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0(±0.00)

43.00(±0.00)

43.00(±0.00)

43.45(±0.00)

42.70(-0.30)

43.00(±0.00)

43.00(±0.00)

43.45(±0.00)

42.291(±0.00)

42.076(±0.00)

42.455(±0.00)

42.343(-0.15)

42.391(±0.00)

42.415(±0.00)

42.403(±0.00)

42.3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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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B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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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总用地面积

1

平方米

2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地上

地下 平方米

6

7

容积率

8

建筑密度

机动车停车数量 辆

绿 地 面 积

绿地率

平方米

%

%

4

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73540.419

其中：

备注

其中：建设用地面积 平方米 157088.179

16452.240代征绿化用地面积 平方米

10

自行车停车数量(地下） 辆

其

中

职工住宅 平方米

3 建筑高度 米

1#楼-13#楼

公共服务设施 平方米

户

11

居住户数

其

中

汽车库

平方米

30.20

2.324

18

51966

58.55

3412

其中集中绿地面积5200平方米,与建设用地A统一核算,总建

337941.99

268749.08

309754.57

2570.49

110931.00

606691.07

平方米 4049.34

人防出入口等

14276.10

类别 序号
建筑面积

社区综合

市政公用

物业服务用房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

燃气调压箱

30-40

350

130

商业服务

小型商服（便利店）

合计

管理服务

社区管理服务用房

托老所

老年活动场站

社区助残服务中心

交通 存自行车处

居民汽车场库

职工住宅按2辆/户配置

教育
幼儿园

小学

4241.54

医疗卫生

社区卫生服务站

(m )

7#楼3层

层级 项目

1 A

京政发[2015]7号文件

千人指标 最小规模/一般规模

2

用地面积

(m )
2

建筑面积

(m /每处)
2

用地面积

(m /每处)
2

拟建规模

建筑面积

地上

(m )
2

地下

(m )
2

合计

(m )
2

用地面积

(m )
2

备注

150 418.53 418.53

2

3 B 50 611.68

4 B 90 800 1044.15

5 B 20-25 25 200-250 333.73 333.73

6 B 20-25 25 200-250

小计

1171.84 1171.84

14 A 出租汽车站 20

50

15 A

16 A

小计

A

A

B

A

180

C

17

配电室

23

5

32

公共厕所 70 74.04

开闭站 300

40

B 235-258 350-375 9班2700 9班3900

41

C 423-463 536-596 7099.29

5533.75

15406

小计 11340.83 20514

5108

42

B 24 120 429.51 444.04

45

A

46

A

10-20 126.46 126.46

再生资源回收点 6m
2

结合景观设置

48

B 再生资源回收站 5

47 C 菜市场 50

小计 858.24

位于地面，结合景观设置

14276.10 18325.44

5462.54

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

7 C

12 C

街道办事处

20-30

240-400

1000

1200-1500

1277.55

1494.09 1494.09

5 居住人数 8360人 户均人口2.45人

室外运动场地A 250-300 200 2887 结合景观设置

611.68 7#楼4层

1044.15 7#楼1、2层

7#楼3层

234.96 234.96 7#楼1层

8 C

9

C

社区文化设施

社区服务中心 7#楼3层

30-40 50 7#楼4层

室内体育设施 100 700-1000 7#楼4层

11 C

机构养老设施

100

160-480

700-1000

3000-5000

100床

1265.77 1265.77 7#楼3层

3243.32 3243.32 7#楼1、2层

11095.62

50

职工住宅按1.2辆/户配置

4-6

22

1276.80 ABC区地面

位于地面，结合景观设置

7#楼1层

38

292.67 A区地面

小计 1892.73

地块西侧71.21

地块西侧，含锅炉房256.88平米

7#楼1层

7#楼1层

58.98 58.98 7#楼1层7#楼1层

3075.92

4312.75

12561.83

16874.58

C

33

邮政所 20 200 249.22 249.22

74.04

2434.15

575.16

3709.86

4049.347、本项目设计方案符合国家有关日照标准，按照本方案建成后，本项目对周边现状建筑按照

国家规范规定的日照标准未产生不利影响。

说明:

1、设计依据:

b.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1:2000现状地形图;

c.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钉桩坐标成果通知单测号JCD-12003;

a.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建设项目规划条件（自有用地）2011规条字0226号文件;

f.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石化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图则。

2、建筑定位：建筑平行南侧用地红线KJ'布置。

3、图中的坐标系统、高程系统与地形图中的坐标、高程系统一致。

4、图中所注坐标：用地红线指红线折点坐标，建筑指建筑外墙角点坐标；图中

10、本项目设计方案符合《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的要求。

9、本项目设计方案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等相关规范、国家及北京市有关消防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

11、本项目建筑面积含阳台建筑面积，阳台建筑面积按全面积计算。

8、本项目设计方案符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2011版）的要求。

12、本项目电梯间、楼梯间、水箱间等屋顶附属物总面积不超过屋顶面积的20%，且高度不超过4米，不计入建筑高度。

13、本项目建筑间距符合《北京市生活居住建筑间距暂行规定》的要求。

14、本项目建筑满足北京市《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2012）、《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的

要求，均达到北京市《绿色建筑设计标准》中绿色建筑一星级标准。

15、本项目依据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关于加强建设工程用地雨水资源利用的暂行规定（市规发[2003]258号)、《关于加强雨水利

用工程规划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市规发[2012]791号)、《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2013)的有关要求对

雨水利用工程进行了相应设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17、本项目根据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文件《关于同意北京中石化井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昌平区沙河镇丰善村职工住宅项目立项的函》

外墙外保温皮，道路指路缘石的内缘。

5、图中所注建筑高度H指建筑主入口室外地坪至女儿墙顶的高度,地下建筑高度指建筑主入口

6、图中坐标、尺寸、标高均以米为单位。

7#楼1层

公共服务设施

16、本项目按照发改委、市科委、原市规划委等4部门《关于印发北京市新能源小客车公用充电设施投资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市发改委【2015】2号）的有关要求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

18、地下车库出入口及场地出入口位置设置橡胶减速带，做法参照05J927-1-40。

最大套型建筑面积控制在120平方米以内。

雨水控制与利用设计、施工说明：

A区/B区/C区/幼儿园/小学：

1、A、B、C区为住宅，幼儿园、小学为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均属居住区项目，

2、根据《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2013）等要求，每千平米硬化

蓄水体积=硬化面积/1000x50=25630/1000x50=1281.5立方米；

A区/B区/C区/幼儿园/小学共设置4个雨水调蓄池,分别位于幼儿园西侧,尺寸为21.6x12.6x2、14.8x5.8x3，有效容积为450、240立方米;2#楼东

3、下凹绿地总面积：30000平方米,其中实土下凹绿地21100平方米，覆土下凹绿地8900平方米。下凹深度为50-100mm。下凹绿地植物选用耐旱耐

淹的品种。总绿地面积为51966平方米，下凹绿地占绿地面积的57.73%，满足绿地中至少有50%为

4、本项目地面停车场采用嵌草砖路面，人行道、广场采用透水路面砖路面,部分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采用草坪保护垫渗水路面。透水铺装设置

满足《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2013)中停车场、人行道、庭院的透水铺装率不小于70%的规定。

5、雨水利用：室外地面雨水一部分经土壤渗透净化后涵养地下水及室外草地及树木，停车场、人行道等均采用透水铺装，地面雨水经雨水口

收集后进入雨水调蓄池，符合雨水利用相关规定。

设置在地下室顶板上时，其覆土厚度不小于600mm。

用于滞留雨水的下凹绿地的规定。当透水铺装

侧，尺寸为14.1x7.1x3，有效容积为285立方米;13#楼东侧，尺寸为18x6.1x3,有效容积为310立方米。

其硬化面积=屋顶硬化面积=25630平方米。

面积配建不小于50立方米的雨水调蓄设施，所需设施体积计算方法为：

1277.55

10

C 派出所 1200-150030-40 36-50 1500-1800 未设 未设 3-5万人/处，本项目未到此规模

13 C 残疾人托养所 30-50 20-60 3万人/处，本项目未到此规模未设 未设

11095.62

位于地面

热力站A18 200 未设 未设 在科研中心一期建设项目用地内设置

室内覆盖系统机房A19 15 85.78 85.78 位于DA#、DB#、DC#地下室

20 有线电视光电转换间A

21

4-6 29.55 29.55 位于DA#、DC#地下室

下凹式绿地A

24

位于地面30000

2887

透水铺装A

25

位于地面

雨水调蓄设施A

26

共设置四处

污水处置及再生利用装置A

27

未设 未设

锅炉房

28

B (256.88) (256.88） 小学地下一层

固定通信机房

29

B 50-70 222.90 222.90 位于DA#、DB#、DC#地下室

宏蜂窝基站机房

30

B 30-70 未设 未设

有线电视机房

31

B 30-50 39.06 39.06 位于DB#地下室

C

34

邮政支局 30 1200 未设 未设 5万人/处，本项目未到此规模

C

35

固定通信汇聚机房 400 未设 未设 2万户/处，本项目未到此规模

C

36

移动通信汇接机房 200 未设 未设 2万户/处，本项目未到此规模

C

37

有线电视基站 400 未设 未设 2-3万户/处，本项目未到此规模

C 密闭式垃圾分类收集站

39

1000-1200250-280 未设 未设 环评未要求设置

30000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3

60 3000C 75 未设 未设 3-5万人/处，本项目未到此规模

社区卫生监督所

44

5C 未设 未设 3-5万人/处，本项目未到此规模

小计 429.51 444.04

C 其他商业服务 535-625 88.95 2306.63

2-5万人/处

2217.68

2217.68

1817.13

7#楼1、B1层

锅炉房面积计算在小学地下室

其中职工住宅H=58.55/-14.40米

室外地坪至地下室底板面层的高度。

本工程采用市政中水管网

0.2平方公里设一处，本项目未到此规模

583.85 583.85

d.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关于昌平区沙河镇丰善村职工住宅设计方案审查意见的函

（城镇建筑工程）2018规（昌）审改试点函字0001号;

设用地面积172088.179平方米

与建设用地A统一核算

与建设用地A统一核算,职工住宅按1.2辆/户,公租房按0.5辆/户。公4929

6600 与建设用地A统一核算,公租房已批1280辆

建设用地A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已申报)

9

平方米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建设用地面积1 平方米

2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地上

地下 平方米

6

7

容积率

8

建筑密度

机动车停车数量 辆

绿地面积

绿地率

平方米

%

%

4

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其中：

备注

15000

10

自行车停车数量(地下） 辆

3 建筑高度 米

户

11

居住户数

30.20

2.32

18

51966

60

1302

其中集中绿地面积5200平方米,与建设用地B统一核算,总建

62058

41650

103708

5 居住人数 3190人 户均人口2.45人

设用地面积172088.179平方米

与建设用地B统一核算

与建设用地B统一核算,公租房已批455辆4929

6600 与建设用地B统一核算,公租房已批1280辆

G1#楼-G3#楼,公租房

1316户需去除11(遮挡)+3(门厅)

备注：建设用地A为G区

e.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2014规（昌）建字0001号；

幼儿园

小学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7099.29

4241.54

自行车库

戊类库房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设备用房

平方米人防工程

8142.98

36924.14

16070.90

87096.97

平方米

平方米

幼儿园

小学

71.21

5462.54

其中人防出入口1111.61平方米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2014规（昌）建字0001号

其

中 地下

地上 辆

辆 4823

106 租房已批455辆

282.49

1157.35

不含幼儿园、小学

不含幼儿园、小学

其中其他商业服务2217.68平方米，不含幼儿园、小学

其

中

ABC区建设用地面积

幼儿园建设用地面积

小学建设用地面积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15406

5108

136574.179

14.53

14.53

含门卫值班室

尺寸：建筑物指

总平面图

2023.08

总施-1G

1:3000

白红卫

谭京京

总平面

刘文

连荔

连荔

12125

昌平区沙河镇丰善村职工住宅项目

吴南伟

武永宝

总图市政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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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土绿地(3m>覆土厚度≥1.5m)（按50%折算)

绿化停车场（按100%折算)





附图 4 项目建设前、后遥感影像图 

 
项目建设前遥感图片（2015.2） 

 

 
项目建设后遥感图片（2023.8） 

 

 

本项目第一期工程建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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